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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创建与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创建与评价的基本原则、工作流程、创建要求和评价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的创建与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产业园区 

经各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设立，具有统一管理机构及产业集群特征的特定规划区域。 

3.2  

近零碳产业园区 

在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系统性融入“碳中和”理念，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固碳、碳汇、碳

交易等多种手段，通过产业低碳化转型、设施集聚化共享、资源循环化利用，内部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与吸收趋于自我平衡，生产、生态、生活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园区。 

3.3  

零碳产业园区 

内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吸收实现自我平衡的近零碳产业园区。 

3.4  

温室气体 

GHG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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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本文件中 GHG 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

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 

3.5  

温室气体排放 

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等活

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包括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3.6  

可再生能源 

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4 基本原则 

4.1 自主减排优先。应动员和支持园区企业制定碳减排计划，计划应优先自身减排，再通过碳抵

消方式中和其不可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园区的零碳排放。 

4.2 持续性。应结合自身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结构特征等因素，保持减碳策略的长期执行，保

证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下降。 

4.3 准确性。评价指标数据的来源应全面、准确、有效，评价结果应客观、公正地反映创建工作

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5 工作流程 

5.1 创建策划阶段 

5.1.1 应成立创建工作小组，明确核算边界和实施期限，梳理创建工作基础，评估温室气体排放

现状水平和预期成效，设定创建目标，分析创建的重点和难点，编制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创

建实施方案。 

5.1.2 应委托具备温室气体排放研究与评价能力的机构对方案进行评价，优化调整创建方案。 

5.2 创建实施阶段 

5.2.1 应按照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开展创建工作，在实施期限内完成创建内容。 

5.2.2 应定期开展自查，及时发现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改善措施。 

5.3 评价改进阶段 

5.3.1 创建实施期结束后，园区应委托具备评价能力的机构对创建情况进行评价，由评价机构编

制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创建评价报告，列明实施期内的创建工作、完成情况、后续改进工作

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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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评价的结果应进行公开。创建与评价流程见附录 A。 

6 创建要求 

6.1 总体要求 

6.1.1 物理边界清晰，发展定位和发展边界符合区域、流域高质量发展规划，以及符合国土空间

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上位规划。 

6.1.2 具有明确主导产业，功能布局清晰，能够向“专精特新”产业转型发展，并将智慧能源和

低碳发展理念融入园区规划、建设、发展全过程。 

6.1.3 企业合规运营，污染物满足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要求，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环

保、质量等事故或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6.1.4 内部具有明确的碳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的碳管理制度，制定符合园区发展的零碳（近零碳）

实施方案，统筹协调和推进园区零碳（近零碳）创建工作。 

6.1.5 园区应从生产、能源、建筑、生态环境、交通、基础设施、排放管理七个方面开展创建工

作。 

6.2 生产 

6.2.1 应鼓励企业以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为导向，实现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及回收全产业链

绿色化。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核算边界见附录 B。 

6.2.2 应鼓励企业积极探索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技术，开展协同创新，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应用于生产领域，鼓励企业开展零碳工厂认证。 

6.3 能源 

6.3.1 应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重，并构建能源多元体系，建设电、热、冷、气等多能源协同互

济的综合能源项目，实现多能互补利用，建设源网荷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 

6.3.2 应加强能源回收再利用，鼓励企业采取措施回收生产过程中的余热等，实现能源的梯级利

用。 

6.4 建筑 

6.4.1 应按照 GB/T50378 和 GB/T50878 提高绿色建筑面积比重，采用绿色设计、可再生能源利用、

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低能耗、零能耗建筑。 

6.4.2 应推广绿色建材使用，发展装配式建筑，鼓励企业采用多种建筑节能技术，在保温、器具、

计量等方面对既有建筑开展节能改造。 

6.5 生态环境 

6.5.1 应严格用水控制，提高企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和中水使用，实行水资源梯级优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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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应加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建设完善的、高标准的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措施。 

6.6 交通 

6.6.1 应推广清洁燃料，在交通运输、物流配送、非道路移动机械方面加大对氢能、太阳能等新

能源、清洁能源的使用。 

6.6.2 应加大铁路运输量，加快推进大型工矿企业、大型物流、交易集散地铁路专用线建设，提

高大宗物料“公转铁”比例。 

6.7 基础设施 

6.7.1 应加强集中供热、能源供应、污水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能源系统优化和污染物集中

治理。 

6.7.2 公共照明宜采用分区集中控制措施，采用节能光源或再生能源，选用节能灯具和智能感应

技术。 

6.8 排放管理 

6.8.1 应创新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模式，将“双碳”工作融入园区规划、建设和运营全过程，明确

碳中和目标和实现路径，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鼓励设立零碳发展专项资金，探索零碳管

理新模式。 

6.8.2 应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实施数据采集、挖掘、分析和智能应用，用数字化手段整合节能、

减污、降碳措施。 

6.8.3 应加强零碳宣传，完善绿色产品推广，引导简约适度、绿色的生活方式，倡导绿色出行。 

7 评价要求 

7.1 评价机构及人员 

7.1.1 评价机构应满足以下要求： 

a)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开展评价服务的必要资源条件，根据服务需要

配备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软件、硬件等，建立并实施人员管理、培训和考核制度； 

b)近三年未被列入国家或地方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或相关部门公布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事

业单位名单； 

c)国家和地方有特定资质要求的，应取得相应资质方可从事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的评价

工作。 

7.1.2 评价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专业和工作经验涵盖环保咨询、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 

b)定期参加继续教育，保持能力提升； 

c)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丰富的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和评价相关技术服务工作经验，具备相关专业

高级职称或从业 5 年以上工作经历，能对服务质量和进度进行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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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评价指标 

本文件分工业类、农业类、文化旅游类给出评价指标，指标体系涵盖生产、能源、建筑、生

态环境、交通、基础设施、排放管理方面，具体指标见表 1 至表 3。 

表 1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评价指标体系（工业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 分值 

生产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下降率 ≥100% 25 

能源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 ≥50% 10 

工业余热回收利用率 ≥90% 5 

建筑 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60% 10 

生态环境 
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5% 5 

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70% 5 

交通 
利用铁路、封闭式皮带廊道、新能源汽车运输大宗货物

的比例 
≥80% 10 

基础设施 
清洁能源供热率 100% 5 

污水集中处理率 100% 5 

排放管理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 建立 3 

温室气体排放或能源运行管理数字化平台 建立 3 

零碳工厂比例 ≥20% 10 

零碳技术创新与科研能力 具备 2 

零碳宣传 ≥4 次/年 2 

总分   100 

表 2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评价指标体系（农业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 分值 

生产 单位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下降率 ≥100% 25 

能源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 ≥50% 10 

新能源路灯比例 ≥90% 5 

建筑 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60% 10 

生态环境 
秸秆、农膜综合回收利用率 ≥95% 5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90% 5 

交通 
利用铁路、封闭式皮带廊道、新能源汽车运输大宗货物

的比例 
≥80% 10 

基础设施 
清洁能源供热率 100% 5 

污水集中处理率 100% 5 

排放管理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 建立 3 

温室气体排放或能源运行管理数字化系统 建立 3 

零碳企业比例 ≥20% 10 

零碳技术创新与科研能力 具备 2 

零碳宣传 ≥4 次/年 2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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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评价指标体系（文旅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 分值 

生产 单位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下降率 ≥100% 25 

能源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 ≥50% 10 

新能源路灯比例 ≥90% 5 

建筑 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60% 10 

生态环境 
生活污水再生回用率 ≥50% 5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90% 5 

交通 低碳运输工具比例 100% 10 

基础设施 
清洁能源供热率 100% 5 

污水集中处理率 100% 5 

排放管理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 建立 3 

温室气体排放或能源运行管理数字化系统 建立 3 

零碳企业比例 ≥20% 10 

零碳技术创新与科研能力 具备 2 

零碳宣传 ≥4 次/年 2 

总分   100 

7.3 计算方法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指标计算方法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S—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总分，单项指标得分最大为给定分值； 

Si—第 i 个指标的实际值； 

Sik—第 i 个指标的目标值； 

ωi—第 i 个指标的分值； 

n—指标个数。 

对于定性类指标，“建立”“具备”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指标解释与说明见附录 C。 

7.4 评价结果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评价结果和相应的评价要求见表 4。 

表 4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评价结果 

产业园区评价结果 评价要求 

零碳产业园区 得分 85（含）以上且温室气体实现净零排放 

近零碳产业园区 得分 75 分（含）以上但不满足零碳产业园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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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创建与评价流程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创建与评价流程见图 A。 

 

图 A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创建与评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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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见图 B。 

图 B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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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排放 

扣除 

购入和自产 

绿电减排 

扣除 扣除 扣除 

碳汇减排 二氧化碳捕集、

利用、封存减排 

燃料燃烧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 

购入和输出的 

电力、热力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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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零碳（近零碳）产业园区创建与评价指标说明 

C.1 单位产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下降率，按公式（C.1）计算。 

.............................................................（C.1） 

Rc—单位产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下降率； 

E0—基准年单位产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元； 

Ek—实施期末单位产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元。 

C.2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按公式（C.2）计算。 

............................................................（C.2） 

RE—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 

EEi—消耗的第 i 种可再生能源折标煤量，单位为 MJ/a； 

n—消耗的可再生能源种类数； 

Ej—消耗的第 j 种能源折标煤量，单位为 MJ/a； 

m—消耗的能源种类数。 

C.3 工业余热回收利用率，按公式（C.3）计算。 

..................................................................（C.3） 

RH—工业余热回收利用率； 

HR—回收利用的总余热量，单位为万 kcal/a； 

H—产生的总余热量，单位为万 kcal/a。 

C.4 新能源路灯比例，按公式（C.4）计算。 

....................................................................（C.4） 

RL—新能源路灯比例； 

NL—新能源路灯数量，单位为盏； 

H—路灯总数量，单位为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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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按公式（C.5）计算。 

.................................................................（C.5） 

Rb—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Sb—达到二星级（含）以上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面积，单位为 m2，绿色建筑是指满足GB/T50378

或 GB/T50878 评定标准的建筑； 

S—总建筑面积，单位为 m2。 

C.6 用水重复利用率，按公式（C.6）计算。 

...............................................................（C.6） 

RW—用水重复利用率； 

QW—重复用水量，单位为万 m3/a； 

Q—用水总量，单位为万 m3/a。 

C.7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按公式（C.7）计算。 

................................................................（C.7） 

RS—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WS—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单位为万 t/a； 

W—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单位为万 t/a。 

C.8 低碳运输工具比例，按公式（C.8）计算。 

................................................................（C.8） 

Rt—低碳运输工具比例； 

WEt—采用电力、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为燃料的运输工具数量，单位辆； 

Wt—运输工具总数量，单位辆。 

C.9 清洁能源供热率，按公式（C.9）计算。 

.................................................................（C.9） 

RC—清洁能源供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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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清洁能源供热面积，单位为万 m2/a； 

EC—应供热总面积，单位为万 m2/a。 

C.10 污水集中处理率，按公式（C.10）计算。 

..................................................................（C.10） 

RP—污水集中处理率； 

QWP—污水集中处理量，单位为万 m3/a； 

QP—污水产生总量，单位为万 m3/a。 

C.11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 

主要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机构的设立、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的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管理

人员的配置等。 

C.12 零碳技术创新与科研能力 

指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零碳电力技术以及机械能、热化学、电化学等储能技

术创新与科研能力；可再生能源/资源制氢、储氢、运氢和用氢技术以及低品位余热利用等零碳非

电能源技术创新与科研能力；生物质利用、氨能利用、废弃物循环利用、能量回收利用等零碳原

料/燃料替代技术创新与科研能力；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的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创新与科研能

力；二氧化碳地质利用、二氧化碳高效转化燃料化学品、直接空气二氧化碳捕集、生物炭土壤改

良等碳负排技术创新与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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